附件
第十周晚点名/周见面工作提示
一、做好收假后学生管理
1.做好学生返校闭环管理。各院（系）要在收假后深入课堂检查学生出勤情况。结合线上平台签到、线下晚点名/周见面等方式，精准掌握学生返校情况，对未按时返校学生，要及时同学生本人和家长联系沟通。
2.做好传染病防治等提醒工作。春夏交替之际，气温逐渐升高，各类病原微生物易滋生繁殖，加之“五一”假期人员流动频繁、聚集性活动增加，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请各院（系）提醒学生收假后做好自我健康监测，若出现异常症状及时就诊、主动告知近期旅行史和动物接触史，并落实因病缺勤缺课追踪制度。
二、持续加强学风建设
1.加强考风考纪教育。近期，期中考试正陆续开展，各院（系）一是要强化制度宣传教育、诚信教育，维护考场公平公正，引导学生用实际行动维护考场的公平公正；二是注重案例警示教育，结合学校汇编的学生考试违纪处分案例警示教育材料，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使学生知晓考试违纪的后果和代价；三是要注重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学生干部的榜样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广大同学遵规守纪，共同创建优良学风考风。
2.开展劳动教育月系列活动。信息门户近期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劳动教育月系列活动的通知》，请各学院（系）根据通知要求，积极引导师生深度参与到劳动教育月各项活动，可结合实际自设主题；强化劳动体验，将参与情况计入第二课堂学分，并加强宣传总结。
三、扎实做好安全教育工作
1.做好防诈反诈宣传教育。近期校园内已出现多起学生被诈骗案件，相关警情频发。各院（系）要常态化开展财产安全教育，通过主题班会、晚点名、线上推送等形式，围绕兼职刷单、出行退改签、求职陷阱、盗号冒充借钱、校园贷注销、虚假购物、杀猪盘等高发诈骗类型开展案例警示教育，提高学生甄别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与能力。
2.持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请各院（系）动员学生积极参加校院两级各类心理活动，如遇心理困扰，应及时主动寻求专业帮助。心理咨询可通过“我在长大”小程序线上预约，也可通过电话或现场预约。
北校区预约电话：83135163、61105103，地址：逸夫图书馆西侧附楼二层；
南校区预约电话：82334145，地址：东院雁博园四层、北院教学楼主楼104室。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7:30。
[bookmark: _GoBack]3.加强禁烟防火教育。为持续推进文明校园建设，守牢校园健康与安全防线，请各院（系）教育学生严禁在宿舍、教学楼、图书馆、食堂等公共场所吸烟，坚决杜绝随意乱扔烟头行为。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800℃，极易引燃被褥、纸张、垃圾桶等可燃物，极易诱发校园火灾事故，造成安全隐患。各院（系）要充分发挥班团骨干、宿舍长的作用，常态化做好日常巡查与监督管理；对校园内吸烟、乱扔烟头等不文明、不安全行为，及时进行批评教育与正向引导，切实营造无烟、安全、文明的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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